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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章  家畜和马卵母细胞和体外 

　　胚胎的采集和处理

第4.9 . 1条

控制目的

动物体外胚胎生产技术主要操作步骤包括：从供体卵巢采集卵母细胞，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和受

精，然后将受精卵培养至桑椹胚或囊胚阶段以备植入受体。官方对动物体外胚胎的国际贸易进行卫

生控制的目的在于确保胚胎无特定病原体传播风险，避免将感染传播给受体动物和后代。本章的规

定同样适用于体外成熟（IVM）的卵母细胞运输。

第4.9 .2条

关于胚胎生产小组的规定

胚胎生产小组由具有资质的技术人员组成，至少包括一名兽医。该生产小组负责采集和处理卵

巢和卵母细胞，以及生产和保存体外受精胚胎。小组应符合下列条件：

1） 小组应经过兽医主管部门批准认可。

2） 小组应接受组内兽医的监督指导。

3） 小组兽医负责胚胎生产小组的各项操作，包括卵巢和卵母细胞的卫生采集，以及国际贸易用胚

胎生产的所有其他相关程序。

4） 小组所有成员应接受疫病控制原则和技术的相关培训，应按标准严格执行卫生措施以防止引入感染。

5） 生产小组应为以下操作配备足够的仪器设备和设施：

a） 卵巢或卵母细胞的采集；

b） 在固定或移动实验室进行卵母细胞和胚胎加工；

c） 卵母细胞或胚胎的贮存。

上述设施不一定放置在同一地点。

6） 胚胎生产小组应将其各项活动记录在案，该记录在胚胎出口后至少保存两年，供兽医机构检查。

7） 胚胎生产小组应定期接受官方兽医检查，每年至少一次，确保卵母细胞的采集、加工，胚胎生

产和贮存符合相关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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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 .3条

关于胚胎加工实验室的规定

胚胎生产小组可使用移动或固定加工实验室，该实验室可设在卵母细胞采集区域附近，也可设

在独立区域。在该实验室完成的操作主要是将从卵巢中采集的卵母细胞进行体外成熟并人工授精，

将获得的胚胎进行体外培养。

在该实验室内也可对胚胎进行其他必要的处理，如洗涤、贮存和检疫。

另外：

1） 实验室应在小组兽医的直接监督之下，并接受官方兽医定期检查。

2） 在出口用胚胎加工处理并置于安瓿、小瓶或吸管中保存前，不得在同一实验室回收或加工卫生

状况较差的卵母细胞或胚胎。

3） 实验室应做好啮齿类动物和昆虫的防控工作。

4） 加工实验室的建筑材料应便于清洁和消毒。应经常对实验室进行清洁和消毒，并在每次出口胚

胎加工前后进行清洁和消毒。

5） 根据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册的建议，加工实验室应拥有并采用适当的设施进行出口胚胎的处理

和加工。

第4.9 .4条

关于供体动物的规定

从供体动物采集用于体外胚胎生产的卵母细胞主要有两种途经：个体采集和批量采集，对这两

种途径的建议有所差别。

个体采集通常在养殖场或实验室内从活体动物卵巢内采集卵母细胞，偶尔也可通过外科手术切

取卵巢，从中抽取卵母细胞。从动物活体内采集卵母细胞时，卵母细胞供体应按照本法典第4.8.4条

规定处理。

进行个体采集时，清洗和消毒相应设备（如超声波引导探头）尤为重要。按照《国际胚胎技术

协会手册》的规定，采集每一个供体的前后均应清洗及消毒设备。

批量采集通常从屠宰厂所宰杀的动物体内取出卵巢，然后将这些卵巢运至加工实验室，在实验

室采用抽吸法或切割法从卵泡中采集卵母细胞。批量采集的缺点是通常不可能将运送到实验室的卵

巢溯源至屠宰厂宰杀的供体。这种做法的关键是确保获得健康的卵巢，并保证从供体取出及将其运

至实验室的整个过程完全符合卫生要求。

另外：

1） 兽医机构应掌握供体动物来源畜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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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体动物不应来自存在口蹄疫或小反刍兽疫疫情的畜群，也不能在疫区或因上述疫病实行控制

的地区采集体外胚胎生产用相关组织及抽取卵母细胞。

3） 如从活体动物采集卵母细胞，应根据相关疫病潜伏期对供体动物和供体畜群进行采集后监测，

用于供体卫生状况回顾性评价。

4） 如卵母细胞源自屠宰厂批量采集卵巢，屠宰厂应经官方批准且由兽医人员直接监管，兽医职责

是保障对供体动物实施严格的宰前与宰后检疫检验，确保供体动物不存在上述2）所列疫病的

临床症状或病理学变化。

5） 在屠宰厂宰杀的供体动物不得是因法定通报疫病而遭强制性宰杀的动物，也不得与这些动物同

时宰杀。

6） 在对供体动物的宰前与宰后检疫检验未获得完全满意结果之前，不得将从屠宰厂批量采集的卵

巢和其他组织运到加工实验室。

7） 摘取和运输卵巢和其他组织的仪器设备在使用前应清洗并消毒，且应为专用设备。

8） 所有供体动物的身份和来源记录应在胚胎出口后保存至少2年，以备兽医机构检查。如无法满

足此要求，则应保留供体动物来源畜群的标识记录。

第4.9 .5条

检测与处理

确保体外胚胎无传播疫病风险的一种补充方法是检测各种材料，以确认不存在第4.9.4条2）中

所列病原体。

这些检测也可用于评估加工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程序是否达到标准。

可检测下列材料：

1） 出口用体外胚胎生产线上任一生产阶段的无活性卵母细胞或胚胎；

2） 精液与卵母细胞混合进行体外授精之前采集的体外成熟培养液样本；

3） 胚胎贮存前提取的胚胎培养液样本；

4） 对胚胎进行10次洗涤的最后3次洗涤液混合液。

上述样本应4℃保存，24小时内进行检测。如24小时内无法检测，样本应在-70℃或更低温度

冷冻保存。

另外：

1） 用于体外授精的精液采集和处理应符合第4.6章的要求，并满足第4.7章相关动物种类以及有关

OIE名录疫病章节的卫生要求。

 如果供精动物死亡或采精时供精动物的某传染病或关注疫病状况未知，可对剩余的胚胎进行补

充检测，以证实无相关传染病传播。另一种替代方案是检测同一天采集的留样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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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卵母细胞采集、成熟、受精、培养、洗涤和贮存中的任何动物产品，包括共培养的细胞和培

养基成分，均不应含病原体。培养基在使用前应采用《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册》认可的方法灭

菌，并作恰当处理，以确保保持无菌状态。应按照《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册》的建议，在所有

液体和培养基中添加抗生素。

3） 所有用于采集、处理、培养、洗涤、冷冻和贮存卵母细胞或胚胎的仪器设备应为新设备，或在

临使用前按照《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册》的建议进行清洁和消毒。

第4.9 .6条

风险管理

尽管体外胚胎移植的疫病传播风险没有体内分离胚胎那么低，但仍是一种可用的疫病传播风险

低的动物遗传物质转移方式。应注意的是，第4.8.14条中国际胚胎技术协会分类适用于体内分离胚

胎的疫病和病原体，但不适用于体外胚胎。无论动物种类如何，在胚胎生产和转移过程中，主要有

三个阶段决定最终风险水平：

1） 第一个阶段涉及潜在的卵巢、卵母细胞或胚胎污染风险，该风险取决于：

a） 出口国或地区的动物疫病状况；

b） 用于采集卵巢、卵母细胞、胚胎或供卵母细胞受精的精液供体动物群的卫生状况；

c） 第4.9.4条2）所列病原体的特性。

2） 第二阶段涉及采用《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册》规定的国际公认的减低胚胎处理风险程序，这些

程序如下：

a） 卵母细胞和胚胎应在每个生产阶段间洗涤；

b） 体外培养阶段结束后，胚胎应至少洗涤10次，每次洗涤应至少稀释100倍，且每次转移胚

胎均应更换新移液管；

c） 只有来自同一供体动物（个体采集）或来自同一批（批量采集）的胚胎才能一起洗涤，且

每次洗涤不得超过10个胚胎；

d） 如需灭活或消除某一特定病毒，如牛疱疹病毒1型、伪狂犬病病毒，应根据《国际胚胎技

术协会手册》的规定，适当修改标准清洗流程，增加胰酶清洗处理这一环节；

e） 洗涤后，应在50倍或以上显微镜下观察每个胚胎整个表面，以确保透明带完整且无附着物。

3） 第三个阶段涉及采取以下降低感染风险措施，适用于第4.8.14条第2点所列疫病：

a） 根据已知疫病潜伏期，对供体动物及其所在动物群进行采集后监测，在胚胎贮存期间（如

低温保存），对出口国/地区供体动物卫生状况进行回顾性确定。虽无法对从屠宰厂批量采

集的卵母细胞进行供体采集后监测，但有可能监测动物所在的种群。

b） 对卵母细胞、胚胎、共培养细胞、培养基和其他样本（如血液，参见第4.9.5条）进行病原

体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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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 .7条

关于卵母细胞和胚胎贮存、运输和出口的规定

卵母细胞和体外生产的胚胎可在新鲜、冷藏或冷冻状态下进行贮存和运输。

新鲜胚胎在运输过程中可置于便携式培养箱中培养，并应在5天内到达受体动物所在地，以便

及时移植成熟囊胚。冷藏胚胎应在冷藏后10天内完成移植。

兽医机构应了解各种可利用的卵母细胞和胚胎贮存系统，并应建立安全、及时检验和鉴定这些

卵母细胞和胚胎的程序，以确保其活力。

1） 仅来自于同一供体或同一批采集的胚胎方可保存于同一安瓿、小瓶或吸管内。

2） 对于冷冻卵母细胞和胚胎：

a） 无菌安瓿、小瓶或吸管应在冷冻前或玻璃化后密封，并应根据《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册》

的要求标记；

b） 冷冻卵母细胞和胚胎应在此前未使用过的液氮中冷冻，然后在严格的卫生条件下，放入从

未使用过的液氮液相或气相消毒容器内贮存；

c） 液氮容器应在出口装运前密封。

3） 对于新鲜或冷藏的卵母细胞和胚胎：

a） 无菌安瓿、小瓶或吸管应在放入便携式培养箱中之前密封，并按照《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

册》的要求标记；

b） 应在严格的卫生条件下，将新鲜或冷藏的卵母细胞和胚胎存放于按《国际胚胎技术协会手

册》和制造商说明进行消毒的便携式培养箱中；

c） 便携式培养箱应在出口装运前密封。

4） 卵母细胞和胚胎在获得相应兽医证明书后方可出口。

第4.9 .8条

显微操作规程

如需进行胚胎显微操作，应在完成第4.9.6条2）要求的处理后，按照第4.10章的规定进行。

注：于1992年首次通过，于2018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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